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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「健康及醫療組」 

第 8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94 年 5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30分至 4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紡拓大樓 B 會議室 

（台北市愛國東路 22 號 10樓） 

參、主席：王召集人秀紅、劉召集人仲冬      紀錄：陳麗婷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陳委員來紅、陳委員昭姿、江委員梅惠、 

周委員清玉、蔡委員宛芬、張委員玨、 

陳委員惠馨(請假)、楊委員芳婉(請假) 

李委員佳燕(請假)、李委員安妮(請假) 

李委員兆環(請假)、周委員月清(請假) 

黃委員長玲(請假)、黃委員淑玲(請假) 

蘇委員芊玲(請假)、張委員懿云(請假) 

謝委員臥龍(請假) 

各單位出席人員詳如簽名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陸、報告案： 

一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（報告單位：本組相關單位）。 

決定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有關「農民耕種方式、外食人口及兒童零食等健康議題

案」，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「健康風險組」持續

追蹤辦理情形，相關會議並邀請陳委員來紅與會。 

(三) 有關衛生署網站性別統計資料依據婦女政策綱領分類、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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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除疾病率、死亡率外等正面性的指標資料乙案，請衛生

署科技發展組與國民健康局等相關單位共同討論，並檢視

衛生署科技發展組網頁現況及未來增加性別分析的資料

可能性，提本組下次會議報告。 

二、本組執行依據「婦女政策綱領」修正之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

委員會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」之最近辦理情形（報告

單位：本組相關單位）。 

決定： 

(一) 有關工作重點「5-5-1 於總額支付制度下，依照健保六分

區人口風險因素（含人口年齡性別）設定分區預算，並持

續推動至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服務獎勵方案，逐步促使各區

醫療資源分布均衡。」乙項，建議健保資源之分配應考量

至「鄉鎮」層級(即考量城鄉差距部分)。 

(二) 有關工作重點「5-6-1 辦理婦女職場安全健康相關研究，

並適時公布研究結果，以教育婦女勞工如何預防，必要時

納入法令規章加以規範，保障女性勞工安全及健康。」乙

項，職場的心理衛生或癌症篩檢項目亦應列入，尤其加強

推動女性心理衛生的工作，請衛生署醫事處、勞委會或教

育部積極辦理，並將職場心理衛生工作列入考量。 

(三) 依據工作重點「5-6-4 鼓勵具性別意識學者辦理更年期保

健相關之研究調查，建立本土性之基礎資料」，建議衛生

署相關單位日後有關婦女健康議題研究之評審或工作小

組成員中，具性別意識專家或女性委員比例，至少須佔三

分之一以上，甚或二分之一以上。 

(四) 有關工作重點「5-7-1 持續推動各項生育保健措施，如：

婚前健康檢查、產前遺傳診斷、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疾病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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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、優生健康檢查、遺傳諮詢與生育保健宣導。」乙項，

建議應涵蓋雙胞胎或多胞胎妊娠之懷孕婦女及嬰幼兒。 

(五) 有關工作重點「5-7-3 推動孕婦拒菸、協助孕婦戒菸；推

廣母乳哺育工作，提昇乳哺率。」乙項，因二手菸的危害

並不亞於孕婦吸菸，故菸害防制工作應針對廣大的吸菸族

群(如男性)，讓孕婦免於有菸環境之危害。 

(六) 有關工作重點「5-7-15 評估是否設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，

或整合相關學校、衛生所資源，提供婦女適當之心理諮詢

與轉介服務。」乙項，宜呈現對婦女服務之具體內容與成

效。 

(七) 有關工作重點 5-9 推動青少女性教育工作，推動之各項計

畫或方案宜評估是否符合少女的需求，逐年加強落實。 

(八) 性別統計指標中有關原住民衛生統計部分，請衛生署統計

室提供原民會公布於網站，衛生署網站亦同時公布相關資

料。 

(九) 各項工作重點之辦理情形呈現資料（如愛滋病篩檢管道與

宣導、癌症篩檢個案追蹤、菸害防制等等），建議相關單

位宜將目前已執行或執行中之項目與內容充分呈現。 

(十) 請衛生署行文各縣巿衛生局轉知各衛生所及各醫療機

構，應加強子宮頸抹片檢查環境之隱密性，重視個案的隱

私權。 

(十一)有關「部落社區健康營造工作」、「偏遠地區居家照護業

務」及「預防原住民青少年懷孕之社區組織運作模式」等

計畫內容或研究報告，請衛生署相關局處提供相關資料予

江委員梅惠參考。 

三、行政院衛生署所屬各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及聘期狀況報告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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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報告單位：本組秘書單位）。 

決定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建議衛生署逐年落實其所屬委員會(或小組)女性委員比

例達三分之一，其中有關婦女相關議題之委員會的女性委

員比例應趨向二分之一，如更年期、優生保健、生育議題

等。 

四、有關內政部與衛生署辦理「鼓勵生育宣導計畫」相關調查案報

告（報告單位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）。 

決定：。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為使本年度問卷具性別意識，問卷定稿前，請衛生署國民

健康局諮詢張委員玨及李委員安妮；另有關老人追蹤調查

研究，下次進行問卷設計時，亦請諮詢張委員玨。 

參、討論案： 

一、本組第五屆民間委員召集人推選案（提案單位：秘書單位） 

決議：請劉仲冬委員擔任本組民間召集人。 

肆、臨時提案： 

一、有關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之最新修法情形及方向報告案（提案

單位：李佳燕委員） 

決議：請行政院衛生署提本組下次會議報告。 



5 



6 



7 



8 



9 

 


